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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秋季–新制競寫辦法 

一、 活動主旨：本活動是專為「大學中文」與「基礎寫作」課程所設計的寫作競賽， 

          旨在鼓勵學生透過學院報告，表達自我與世界的關聯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清華大學語文中心 

三、 競寫辦法： 

對  象：修習「大學中文」或「基礎寫作」的學生。  

資  格：由授課老師推薦，每班 1人。 

作品類型：學院報告，屬文本分析或議題論文，題目不限。 

初賽作品：報告初稿＋簡報檔。篇幅不限，唯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20MB。 

 初稿至少須包含以下項目：(1)題目，(2)完整前言，(3)內文標題，(4)足以說明或

支撐前項各內文標題之扼要內容，(5)結論，(6)參考書目。未達規定者，將取消

參賽資格。 

 決賽作品：報告完稿總字數不得少於 2,500 字（不含註腳、參考書目及附錄字

數）。 

四、 評選規則： 

競賽分為初賽與決賽兩階段審查。 

1. 參賽者必須出席初賽並作口頭報告。口頭報告時間 8分鐘。報告完後由評審就簡   

報內容提問，時間 4分鐘。 

2. 初賽評審項目：報告初稿（含文字表達清晰度與完整度）50%、初賽簡報（含簡

報檔、口語表達）50%。 

3. 決賽評審項目：問題意識、資料引用及統整、文字表達與推論過程、報告格。 

4. 屆時若疫情升級，將依 2021春季競寫模式直接進行決賽審查。 

五、 截稿日期與作品繳交方式： 

請至語文中心網頁 2021秋季-新制競寫專區，完成檔案上傳。 

1. 初賽報告、簡報檔-上傳時間： 

2021年 12月 13日(一)起至 12月 23日(四)上午 8:00止。 

2. 決賽報告上傳時間： 

2022年 1月 10日(一)起至 1月 20日(四)上午 8:00止。 

3. 上傳競寫作品時，報名欄位中請務必填寫完整的個人資料。 

4. 報告初稿請以.doc或.docx 上傳，不接受 pdf檔；簡報檔案上傳格式不限。檔案名

稱請以作品之主標題命名。 

5. 作品一律匿名審查，作品中請勿揭示參賽者姓名、學號、指導老師姓名。 

 

https://language.site.nthu.edu.tw/p/404-1212-212948.php?Lang=zh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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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日程：  

日期/週次 流程 

12/06(一)-12/17(五) 

學期第 13-14 週 

參賽作品推薦期 

各班授課老師推薦初賽人選（至 2021秋季-新制競寫-教師推薦系統）  

12/13(一)-12/24(五) 

學期第 14-15 週 

初賽作品準備期 

參賽者需分別上傳報告初稿與簡報檔 

進入初賽／報告初稿上傳系統 

進入初賽／簡報檔上傳系統 

★初稿及簡報檔 12/23(四)上午 8:00 截止上傳 

公告參賽名單、作品與報告順序 

12/24(五)中午 12:00 於語文中心網頁 

12/27(一) -12/31(五) 

學期第 16週  

初賽 12/28(二)參賽者依序簡報 

★簡報期間全程錄影，以供存檔備查。 

公佈初賽結果 

12/30(四)中午 12:00 於語文中心網頁 

1/17-1/21 

寒假第 1週 

繳交決賽作品：報告完稿 

 入圍決賽者方須上傳報告完稿。 

 進入決賽／報告完稿上傳系統 

★決賽報告檔 1/20(四)上午 8:00截止上傳 

1/24-1/28 

寒假第 2週 
閉門決審會 

1/28 

寒假第 2週 

公佈得獎名單 

1/28(五)中午 12:00 於語文中心網頁 

 

六、獎勵項目： 

獎項 獎勵 名額 

優  選 獎金 5,000元及獎狀。 2 

佳  作 獎金 3,000 元及獎狀。 3 

簡報獎 獎金 1,500 元及獎狀。 2 

 

1. 作品如未達水準，得由評選會決議某一獎項從缺，或變更獎項名稱及獎勵。 

2. 簡報獎評選標準：簡報內容架構的邏輯性、簡報設計的易讀性與適當性、口語表

達的流暢度與台風。 

https://language.site.nthu.edu.tw/p/404-1212-212948.php?Lang=zh-tw
http://writcent.nthu.edu.tw/writcent/main/upload_contest_work/131
http://writcent.nthu.edu.tw/writcent/main/upload_contest_work/130
http://writcent.nthu.edu.tw/writcent/main/upload_contest_work/1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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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各獎項得獎人請於規定時間內向語文中心登記英文名字拼音，以便製作證書。 

4. 得獎名單將公佈於語文中心網頁，得獎作品及評審評語於開學陸續公告。 

 

七、注意事項：  

1. 作品援引的所有資料都請註明出處，作品最後請列出參考書目。引用資料的可信

度將是評分的重要標準，請慎選引用資料。 

2. 嚴禁抄襲，作品經查證確認抄襲者取消參賽資格。  

3. 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，並授權國立清華大學於該著作之

著作存續期間，在任何地方、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、轉授他人利用該著作之

權利。著作人不得撤銷此授權，且國立清華大學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。  

4. 主辦單位保有調整活動時程之權利，以網頁公告為準，參賽者請留意網頁公告。  

5. 如有未盡事宜或相關疑問，請洽詢語文中心。 

語文中心 2021.09 


